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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委任非執行董事之 
補充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內容有關委任非執行董事之公佈（「該
公佈」）。除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補充，除該公佈所披露者外，於該公佈日期，葉女士並無任何其他主要
任命及專業資格。經本公司與葉女士雙方協定，葉女士有權收取固定董事袍金每
年港幣1元，另加酌情績效花紅，有關酬金乃參考其職責、本公司薪酬政策及現行
市況而釐定。

上述補充資料不影響該公佈內所載之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佈內之
所有其他資料均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Harbour Digital Asset Capital Limited 

港灣數字產業資本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沈潔蘭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沈潔蘭女士

非執行董事：
葉穎女士
胡曉婷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洪祖星先生
鍾輝珍女士
余達志先生


